附件5:

落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

动态管理举措（负面清单）重点项目责任分解表
	重点项目
	项目内容
	时限要求
	责任单位

	33.牢固的思想道德基础
	党委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责任意识不强，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滑坡。
	全国文明城市（区）停止资格1年。提名城市（区）年度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5分；申报参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	局党组，局属各党支部

	34.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
	党委政府一把手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。
	全国文明城市（区）停止资格1年。提名城市（区）年度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5分；申报参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取消参评资格。
	局党组，局属各党支部

	
	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3人以上（含3人）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
	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3分
	局党组，局属各党支部

	
	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2人以上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
	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2分
	局党组，局属各党支部

	
	党委政府班子其他成员1人以上严重违纪或违法犯罪
	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1分
	局党组，局属各党支部

	35.公平正义法治环境
	发生侵害老年人、妇女、未成年人或残疾人合法权益的恶性案件
	测评前12个月发生的，当年测评成绩罚2分
	市老龄办，机关党委，局属有关单位


